
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
政府當局對有關  

於 2014年 5月 13日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 

 

 

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就委員於2014年5月13日會議上所要求資

料的回應。 

 

電子健康紀錄專員的角色和職能  

 

(a) 職能及權力 

 

2.  我們於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》（條例草案）的第47

條中建議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可委任一名公職人員，擔任電子健康紀錄專

員（專員）。根據條例草案的第48至52條，專員的主要職能包括： 

 

- 設立、營運、維持和發展互通系統； 

- 規管和監管互通系統所載的資料及資訊的互通及使用； 

- 就遵守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》，作出監管； 

- 向醫護接受者、醫護提供者及公眾，推廣互通系統； 

- 備存一份訂明醫護提供者登記冊； 

- 於某些情況下要求交出紀錄或文件；及 

- 發出與系統營運有關的《實務守則》。 

 

專員亦可作出任何為執行其職能而需要作出的事情或連帶的事情，或任

何有利於執行其職能的事情。 

 

(b) 電子健康紀錄專員的辦事處的組織架構 

 

3.  政府於2009年在食物及衞生局下設立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（統

籌處），以倡導和統籌互通系統的第一階段開發計劃。現時統籌處的組

織架構載於附件。統籌處主要由以下三個小組組成： 

 

(i) 政策及規劃組； 

(ii) 基建及發展組；及 

(iii) 財務及項目管理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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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手包括三名首長級職位及20名來自政務主任、行政主任、系統分析／

程序編製主任、管理參議主任，秘書和文書職系的非首長級職位。在互

通系統開始營運後，我們計劃大致保留現有的架構，以向將來的專員提

供支援。 

 

4.  因此，我們預期電子健康紀錄專員的辦事處架構和人手將與目

前的統籌處大致相若。政府會委任一名公職人員（可能會定於首長級薪

級第3點）擔任專員統領辦事處。現時，我們仍在微調對於新辦事處人

手要求的評估。如有需要開設任何額外的首長級職位，我們將根據既定

機制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批准。 

 

(c) 醫院管理局作為技術機構 

 

5.  現時，醫院管理局（醫管局）應政府邀請擔任向政府提供技術

的機構，以協助統籌處。醫管局將來會繼續協助電子健康紀錄專員辦事

處，執行技術和運作方面的功能。 

 

(d) 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督導委員會 

 

6.  自2007年，由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（衞生）擔任主席的電

子健康記錄互通督導委員會（督導委員會）一直為互通系統發展提供建

議和督導。在公私營界別的主要持份者（包括醫院管理局、個人資料私

隱專員公署（私隱專員公署）、病人組織、與醫療服務相關的專業團體

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）一直參與督導委員會及其轄下工作小組。

我們計劃在互通系統開始營運後，保留現有的諮詢架構。 

 

(e) 與其他政府政策局/部門，公共及私人團體的相互關係 

 

7.  作為營運及維持互通系統的管理當局，專員會就遵守《電子健

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》向參與者作出監管。參與的醫護提供者會包括衞

生署、醫管局、私營醫院、診所及其他實體。專員辦事處亦會處理登記

申請以及與互通系統有關的投訴和違規事宜。視乎個別個案的性質，投

訴和違規事宜或會轉介至相關機構，如私隱專員公署、警方、申訴專員

公署，和相關的專業規管團體（如香港醫務委員會）。 

 

8.  為發揮以上角色和功能，專員會與各政府政策局/部門、私營機

構及法定團體有頻繁的官方來往。其中私隱專員公署作為法律、私隱及

保安問題工作小組的成員，亦就互通系統的私隱事宜提供建議。條例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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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第4部特別處理條例草案對於在《私隱條例》下界定為個人資料的資

料或資訊的適用性。在條例草案通過後，私隱專員公署就個人資料(包

括電子健康紀錄資料)的管轄範圍基本不受影響。 

 

專員辦事處的營運開支  

 

9.  政府已就預期在2014年年底啓用的互通系統，在2014-15年度預

留2.59億元，以應付統籌處及醫管局支援服務的經常性開支。 

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

2014年5月16日 



附件    
 

電子健康記錄統籌處組織圖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
附註: 

    *  首長級編外職位  
   

 

 

電 子 健 康 記 錄 統 籌 處 處 長  
(首 長 級 乙 級 政 務 官 )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3 點 ) *

財 務 及 項 目 管 理 組  基 建 及 發 展 組  

 
一 級 私 人 秘 書  

電 子 健 康 記 錄 統 籌 處 副 處 長  
(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)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) *  總 系 統 經 理  

(電 子 健 康 記 錄 ) 

(總 系 統 經 理 )  

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)    

一 級 私 人 秘 書  

總 行 政 主 任  

(電 子 健 康 記 錄 )

從 醫 院 管 理 局 借 調 的 人 員

及 醫 院 管 理 局  

電 子 健 康 記 錄 支 援 隊  

政 策 及 規 劃 組  

高 級 政 務 主 任  

(電 子 健 康 記 錄 )  
 

高 級 系 統 經 理  

(電 子 健 康 記 錄 )

總 管 理 參 議 主 任

(電 子 健 康 記 錄 )  

 

 
行政主任、管理參議主任、系統經理及文書支援  


